
學院：○○院  /系所(組)：○○系  /年級：二  /姓名：○○○  /學號：B09000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 承辦人：7號櫃臺 趙家珍小姐 
■ 申請號：00000 

繳交文件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申請書限本地生專用，僑生請向學務處僑陸組申請。 

二、本助學金僅供非延畢且未享有公費待遇之大學部學生申請。同時，須完成註冊且前一學年學業平均

成績須 GPA1.70 以上（百分制 60 分；新生除外），請先確認申請資格（收件後將由教務處註冊處查

對平均成績，若因故無法查對者須配合儘速繳交歷年成績單正本證明）。 

三、繳交電子檔時，請確認各項文件清晰可辨識內容，並依下面順序逐項檢查勾選及排序，再以 PDF 檔

形式寄至承辦人電子信箱（chiachen11@ntu.edu.tw），郵件主旨格式請填寫「希望獎助學金申請-

系級-學號-姓名」，如：希望獎助學金申請-法律 2-B09000000-王小明。 

四、本獎助學金以本校「獎助學金申請系統」與同學「學號信箱」作為查詢審核進度及聯繫通知管道，請

自行留意審核進度及電子郵件信件。 

五、應繳文件（請按類別依序檢查下列文件）： 

■(一)甲類(持有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者)：第 1、2、3、6項。 

□(二)乙類(家庭總所得收入等條件符合規定者)：第 1、2、4、5、6項。 

■ 

1、「本表、專用申請書、切結書」掃描檔或照片檔(共計 3 頁) 

  說明：(1)請於公告申請期限前至本校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網路申請後，點選畫面右上方「本鈕專 

           印校內用申請書」按鈕產生 PDF 檔列印及填寫，未先以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網路申請後再 

           將文件寄至本組者視同未完成申請！。 

        (2)專用申請書「導師或導師代理人簽章欄」，可以導師或導師代理人同意信件替代。 

        (3)切結書請至公告資訊附加檔案下載，如有不實，將取消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■ 

2、學生本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掃描檔或照片檔 

   說明：(1)金融機構只接受郵局、華南、玉山 3間金融機構；若尚未開戶者，請盡速擇一開戶。 

            方式一律以匯款為主！ 

 (2)請務必於 9 月底前，以學校帳號密碼線上登錄「申請者本人」金融帳戶資料 

(路徑：myNTU/學生專區/生活資訊/薪資入帳變更申請)進行登錄。 

一旦登錄，本學年請勿再更動，以免影響入帳時間。 

■ 

3、由各縣市政府暨鄉鎮市區公所核發，屬有效期間內並記載有學生本人之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 

   收入戶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正本掃描檔或照片檔(申請希望助學金甲類項目及希望獎學金者 

   檢附之)。 

□ 

4、全家人全戶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掃描檔或照片檔 

  （含完整詳細戶籍記事；申請希望助學金乙類檢附之） 

   說明：全家人成員範圍包括：學生本人、學生之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未婚之兄弟姐妹、已婚且共 

         同生活之兄弟姐妹、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（外）祖父母。 

□ 

5、財政部國稅局(或各縣市地方政府稅捐處或地方稅務局)核發之家庭全家人前一年度「綜合所得稅

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正本」掃描檔或照片檔（申請希望助學金乙類檢附之) 

   說明：（1）全家人成員計列範圍如上開第 4點內容所述，全家有幾人就有幾份，請按（外）祖父

母、父母、其他長輩、本人、配偶、子女及兄弟姊妹所得清單順序先後排列，如同一

順序有數人者，再按年齡排序所得清單。 

        （2）家庭成員不管是否為失業、學生或是小孩，無論有無工作，都會有各類所得清單。 

        （3）如所得清單資料不全、未顯示家人所得者、以綜合所得稅試算報稅申請資料代替者， 

             一律以不合格論！。 

        （4）可檢附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申請之電子「個人所得資料」替代，惟請加附 

財政部電子文件線上驗證無誤等列印頁面。 

6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掃描檔或照片檔（非必要文件)  

   說明：（1）不受理各地鄰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！ 

        （2）可受理文件：學生本人或父母持有身心障礙手冊、家庭成員罹患重病，公私立醫院開立之 

             診斷證明書、家中發生重大變故或因天災導致意外變故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

 

 

 

說明：於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登打完成後列印。 



導師或導師代理人同意信件 
說明：如統一申請書「導師或導師代理人簽章欄」無法由導師或導師代理人親自簽名，可以同意信件

截圖取代。 

信件截圖： 

  



110 學年度國立臺灣大學「希望助學金」與「希望獎學金」 

申請人繳附電子文件同意切結書 

1. 申請人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申請資料：掃描或拍照（清晰）正本並存取

為 PDF 檔，各項資料不得有偽造、變造之情事。 

2. 申請人違反前條且經本組查證屬實者，應撤銷其獲獎資格，其因此獲致

之本獎助學金，應無條件返還全部補助金額，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本人已詳實閱讀並同意上述內容。 

此致 

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申請人姓名/系級：○○○/○○系二年級 

未成年者監護人簽名：○○○(學生如已滿 20歲，此項空白) 

申請人親筆簽名：○○○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1 1 0 年    ○ ○ 月    ○ ○ 日 

 

  



學生本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
說明：只接受郵局、華南、玉山 3間金融機構。 

封面影本： 

 



 

 

 


